株人社函〔2023〕28号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株洲市2023年度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评选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民营企业：
    现将《株洲市2023年度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评选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8月18日
 
 
 
 
 

株洲市2023年度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评选工作实施方案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营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实现就业倍增效应，根据《株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等文件精神，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3年度民营企业就业贡献30强”评选活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评选内容
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30强。
二、申报条件
（一）参评企业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工商、税务关系在株洲地区，并在株洲地区持续经营1年以上的各类民营企业(工商注册时间在2022年9月30日前)。
2．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桑拿、按摩、网吧、微商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产业不得申报，盲人创办的医疗保健性按摩项目可申报）。
3．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4．2023年企业裁员率不高于5.5%(裁员率为1-8月份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除以1-8月份失业保险月均参保人数)。
5．2023年企业参加社会保险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第二产业企业300人以上）。
6．2023年企业扩大就业规模，净增就业人数（参保人数）不低于10%或不少于30人。
（二）有以下情形之一，不纳入评选
1．企业2023年度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
2．企业2023年度存在严重经济、法律纠纷的。
3．企业2023年度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4．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2023年度因违法经营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因经营活动被纳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
5．其他不宜纳入评选的情形。
三、评选标准
以参评民营企业2022年8月、2023年8月参加社会保险职工人数为依据，按照净增参保人数多少评选“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30强”。
四、评选程序
（一）组织申报（2023年9月15日前）
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可自行向县市区人社局申报。并提供以下申报材料：
1．填报《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表》（附件1）；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2022年8月和2023年8月的社保核定单;
    申报资料需一式两份，统一用A4纸打印，按顺序装订。
（二）实地走访（2023年10月15日前）
各县市区人社局对照评选条件，采取实地走访的方式现场核实企业申报信息是否属实。市人社局将组织抽查检查，核查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三）资料初审（2023年10月31日前）
各县市区人社局依据申报资料和实地走访情况，开展申报对象的筛选工作，并推荐5家以上入围企业名单，在申报表、汇总表签署意见、加盖公章。申报资料县市区人社局自留一份，交市人社局一份。
    （四）组织评审（2023年11月10日前）
市人社局成立评审小组，参考各县市区反馈意见，研究确定“株洲市2023年度民营企业就业贡献30强”名单。
（五）网上公示（2023年11月24日前）
评选结果在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市人社局发文公布，并通过官方媒体发布2023年度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30强榜单。
五、工作要求
（一）广泛动员组织。评选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是贯彻落实中省市稳就业工作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各县市区人社局要高度重视本次评选活动，加强宣传，积极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着力扩大评选活动的知晓面和参与度。
（二）严格程序要求。各县市区人社局要按照评选条件、评选标准及程序开展相关工作，对企业填报数据、资料严格审核。对信息、数据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三）及时报送资料。请参评企业于9月15日前将申报资料报送到所属地的县市区人社局。各县市区人社局于10月31日前将汇总情况报市人社局。

联系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116号1号楼102室
联 系 人：韩成         联系电话：28681564

附件：1. 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表
2. 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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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表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全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经营地址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法人职务
	
	法人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别
	□制造类企业 □服务类企业 □农、林、牧、渔业  □其他

	主要产品或服务名称
	

	参评指标
（人）
	2023年净增
就业人数
	净增就业人数     人。

	
	参保社会
保险情况
	年份
	8月份参保人数

	
	
	2022年
	

	
	
	2023年
	

	单位承诺
	本单位已知晓且符合参评条件，所填报资料真实有效。
                
  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简介
（300字以内）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株洲市民营企业就业贡献奖申报信息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全称)
	所属
产业
	法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净增就业人数
	8月份参保人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推荐单位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县市区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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